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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报须知

一、基本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我省注册 1年以上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（含中央驻赣单位）或经营地点主要在省

内的、由统一法人授权的机构,可单独或联合申报。省外高等学

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等可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报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，

有研发经费投入，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，

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。行政机关不得作为项

目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，原则上年龄不超

过 58周岁（1965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）（对年龄有特殊

要求的科技计划项目除外），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

平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动态及发展趋势，具有完成

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。鼓励青年科研人员积极申报

项目。各级政府公务员不得参与项目申报。

（四）鼓励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申报技术攻关类项目。申报

时，可将研发投入辅助账或者相关研发类账目等证明材料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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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上传。

（五）项目组全体成员、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诚信状

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处于联

合惩戒期内相关社会领域严重失信行为记录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每人每年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不得超过 1项。申

报人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在研项目不得超过 2项。指南编制专

家不能申报其参与编制指南的科技计划项目。

（二）已获得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，超过 1年时间尚未

签订科技计划任务合同书的，或者是在研项目到期应验收（含

申报延期到期）而未验收的，主要参与人（前 3名）不得新申

报项目。

（三）申报人不得将同一科研（或实施内容基本相同的）

项目向多个科技计划重复申报，一经发现将取消该申报人本年

度科研计划项目的申报资格，并将纳入科研诚信管理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单位及负责人须分别签署诚信承诺书，项

目申报单位（含合作单位）要加强对申报材料诚信审核把关，

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杜绝夸大不实和弄虚作假。

（五）主管（推荐）部门要按照指南的具体要求，在系统

中对《项目（预）申报书》进行严格审查和筛选，并认真填写

主管部门推荐意见，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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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项目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，

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，协议扫描件作为附件上传。

（七）产业链科技创新联合体申报项目时需将联合体秘书

处盖章的推荐函作为项目申报附件，说明其是联合体协同攻关

项目，并在申报书附件“其他”栏中上传。

（八）鼓励项目申报单位设立科研助理岗位，吸纳高校毕

业生参加科研工作，按规定从项目“劳务费”科目据实列支劳务性

报酬和社会保险补助等。

（九）项目申报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包含法律禁止公

开的秘密内容或申报人要求保密的内容，如涉密需脱密后提交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项目申报人应认真阅读申报须知和申报指南的申报要求，

审慎选择拟申报的科技计划类别，在线填写提交申报材料以及

项目申报要求的证明材料。一经受理，科技计划类别不予调整。

具体申报事项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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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报流程

申报单位用户注册

江西省科学技术厅门户网

站（kjt.jiangxi.gov.cn）
政务服务 江西省科技业务

综合管理系统

江西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
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准备

申报单位填报项目申报书

推荐单位审核并推荐

省科技厅处室审核

省科技项目服务中心受理

步骤 1：

步骤 2：

步骤 3：

步骤 4：

步骤 5：

步骤 6：

方式 1：

方式 2：

江西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登录方式


